关于开展最低收购价粮食竞价销售出库专项检查的通知
国粮检〔2008〕7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有关粮食交易市场：
　
　　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最低收购价粮食竞价销售出库工作，确保粮食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家临时存储粮食销售办法》等有关规定，经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局决定开展最低收购价粮食竞价销售出库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及区域
　　检查时间自通知下达之日起至2008年底，检查地区包括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相关省份和竞买最低收购价粮食的企业所在省份。
　　二、检查对象
　　检查对象为最低收购价粮食承储企业、竞买最低收购价粮食企业以及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承担最低收购价粮食交易活动的粮食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粮食交易市场）。
　　三、检查内容
　　（一）最低收购价粮食承储企业是否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品种、数量、质量及时组织出库，是否存在设置障碍或以各种借口拖延出库进度现象。买卖双方是否按交易细则和合同约定及时交割并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二）最低收购价粮食承储企业是否在交易细则规定的有关费用之外，向买方额外收取或索要其他费用。
　　（三）最低收购价粮食承储企业和购买企业统计账务的处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购粮企业所购粮食是否有“转圈粮”等问题。
　　（四）最低收购价粮食竞价销售交易过程和企业交易行为是否符合交易规则，是否存在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库点购买本库粮食等违规交易问题。
　　四、检查组织方式
　　此项检查由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国家对最低收购价粮食竞价销售出库工作的要求以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制定详细的分月检查方案并组织实施，年底前应完成对所有最低收购价粮食出库情况的检查。在最低收购价粮食竞价销售和出库期间，国家粮食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对最低收购价粮食竞价销售出库情况进行巡查和抽查，并对各地开展专项检查的情况进行督查。
　　五、有关要求
　　（一）有关粮食交易市场要加强对最低收购价粮食竞价销售情况的分析汇总。对每一批次（指安排集中竞价销售和网上挂牌销售）竞价销售情况进行分析汇总，重点排查分析销售及购买量前20名的企业交易情况，并将汇总情况于竞价交易结束后的2个工作日内报国家粮食局和有关省级粮食部门及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对超过规定时间未出库的承储企业和有关情况一并分析汇总报送。
　　（二）有关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履行监管职责，确保最低收购价粮食竞价销售出库工作顺利进行。要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积极接受举报、投诉，及时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同时积极协调中储粮分公司和粮食交易市场，加强信息沟通，督促其按照规定的职能分工协调解决交易和交割中的问题。
　　（三）有关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定期总结此项工作开展情况，定期召开买方、卖方和交易市场等不同层面的座谈会，分析交易、交割、出库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工作建议，每月底向国家粮食局上报专项检查情况，重大情况要及时报告。
　　　　　　　　　　　　               二○○八年四月十九日
